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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除担保责任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 本公司于2009年 1月12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与江苏银茂控股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银茂”）和南京弘晖汉贸易发展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弘晖汉”）、玉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现名为

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联达国际”）共同签订了《江苏

金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》，合同约定联达国际以

20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江苏金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100%股权及

承接 2 亿元债务，本公司为该 2.2 亿元债务总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

由于联达国际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受让款，江苏银茂和南京弘晖汉向江

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查封了江苏金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的部分房产、联达国际持有的江苏金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100%股权以及本公司子公司下属矿企部分股权、采矿权。（详见本公

司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发布的《关于为玉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保的

补充披露报告》、2011 年 4 月 19 日发布的《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及部

分债务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》以及 2011 年 9 月 15 日发布的《关于部

分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》） 

目前，我公司已收到江苏银茂和南京弘晖汉发来的《关于解除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函》，因联达东方控股有限公司自愿为联达国际

贸易有限公司（下称“联达国际”）所欠上述两方的债务承担代偿责

任，其同意解除我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我公司对联达国际基于

《江苏金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》中承担的担保责任



消除。除上述违规担保外，公司不存在其他违规担保的情况。至此，

我公司在 2014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《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

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中所

提示的“违规担保不能消除的风险”已消除，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我公

司的担保负担，更有利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推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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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

 

     




